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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工大 教发字〔2023〕41 号

为进一步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贯彻“学生中心、

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教育理念，加强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信

息的分析、反馈、应用，促进教师教学反思并提升教学效果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教学单位关注对象

各教学单位每学期需根据上一学期学生课程学习体验

评价结果，结合领导干部听课、同行评教等教学质量评价反

馈信息，组织专家对本单位教学效果不理想的教师开展跟踪

听课及帮扶指导工作。

（一）跟踪帮扶要求

1.做好沟通交流。与教师进行至少一次深入的沟通交流，

帮助任课教师从自身教学方面查找分析原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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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多途径调查分析。可通过组织开展学生座谈会、发放

调查问卷、中期学生反馈等方式，多途径调查分析原因；

3.跟踪听课。组建专家组深入课堂听课，通过跟踪听课，

进一步帮助教师查找原因并明确教学改进的方向；

4.开展帮扶指导。为教师指定帮扶指导教师，结合分析

调查情况制定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，开展帮扶指导工作。

（二）跟踪帮扶反馈

各教学单位每学期形成跟踪帮扶情况总结报告，并将教

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及帮扶指导记录做好存档。

二、校级重点关注对象

各教学单位授课教师在连续 6 个学期的学生课程学习体

验评价教师排名中，有 3 次以上或连续 3 次进入后 5%教师，

则列为学校重点关注对象。

（一）跟踪帮扶要求

组建专家组，通过进入课堂听课、学生座谈会、调查问

卷、中期学生反馈、教学咨询等形式，多渠道收集信息，有

针对性的开展诊断和帮扶指导工作。

（二）跟踪帮扶结果处理

1.通过跟踪听课及帮扶指导，教师在连续 3 个授课学期

的学生课程学习体验评价教师排名中，均脱离本单位后 5%，

则不再列为重点关注对象。

2.通过跟踪听课及帮扶指导，教师在连续 3 个授课学期

的学生课程学习体验评价教师排名中，有 1 次未脱离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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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5%，则暂停该教师的授课工作。

（三）跟踪帮扶效果认定

1.暂停授课教师需重新参加新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，

培训合格后，学校组建专家组进行考核认定。

2.若考核认定通过，则该教师可继续开展课程教学工作；

若考核认定不通过或通过后再次成为重点关注对象，则建议

对该教师予以转岗处理。

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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